
 
 

臺中市 103 年度原住民報考國家考試研習補助實施計畫 
 

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6 日中市原企字第 1000003490 號函頒訂  

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中市原企字第 1020003730 號函修訂  

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中市原文字第 1030003848 號函修訂  

 

 

一、依據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7 條。 

二、目的：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為保障都會區及原鄉之原住民族權益，輔導其

積極考取國家考試，以增進多元人才培訓職能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四、受理申請單位：本市各區公所或本會(文教福利組)。 

五、補助對象：設籍臺中市 4 個月以上之原住民，於 10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 

期間-凡參加並已報名本市合格立案之文教機構上課（含函授）之學員， 

報考考選部舉行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（不包含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

考試）於申請期限內，得向本會申請補助。 

六、資格認定： 

（一）凡繳驗之戶籍謄本註記申請人為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，並已完成族別登

記者。 

（二）申請人需設籍臺中市 4 個月以上。 

七、補助標準： 

    （一）符合本項補助對象，每名申請人補助其學費最高新台幣壹萬元整，未達壹萬 

          元以實支實付補助，如期間內報名 1 間以上之補習班，僅得擇一申請補助。 

          每年度依本會編列預算設定補助申請額度， 額滿即不再受理，將依受理先 

          後順序核定補助。 

    （二）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，優先以未申請過本項補助之民眾為主要補助對象，若 

已於 100 年至 102 年向本會申請本項補助者，將視本會預算再行公告受理申 

請。 

八、補助辦法： 

（一）申請方式：符合資格者，於申請期限內備妥相關證件逕向本會提出申請，由本

會審核通過後，核撥補助款。 

（二）申請期限：自本會公告受理時間起至 11 月 30 日止(或額滿時截止)。 

（三）繳驗證件： 
1、申請表（如附件 1）。 
2、申請人之學員證正反面影本。 
3、繳費收據正本（需為當年度開立之統一發票，並蓋有商家統一編號 

之發票章）(如附件 2）。 



 
 

4、最近 3 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正本。 
5、申請人存簿正面影本（如附件 3）。 
6、課程表(於補習班上課者)。 
5、切結書（如附件 4）。 

九、受補(捐)助之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  

    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 

十、經費：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，各項補助以年度預算編列金額為準。  

十一、其他： 

（一）已領有政府其他同性質補助，不得重複申請本項補助。 

 （二）申請人所送之申請書及證明文件，不論申請補助款核發與否概不發還。 

 （三）以詐欺或其他虛偽不實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，一經發現，應立即停止補  

助，已補助者應追回之；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 

 （四）為避免其爭議，本年度不追溯補助 102 年度至補習班上課（含函授）之申請

案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視實際需要修正補充之。 

 



 
 

 
 

臺中市 103 年度原住民報考國家考試研習補助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名  性 別  族 別  出生日期    年  月  日 

種 類 
( 請 勾 選 ) 

 
□公務人員高等考試(一、二、三級) 
□普通考試暨初等考試 
□ 其它(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 
 
 

 
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及調查人員
考試 
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 
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
考試 

 
□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

人員考試 
□ 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 
□ 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報 名 日 期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戶 籍 地 址  

通 訊 地 址  

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電 話 
公(   ) 
宅(   ) 
手機： 

審核意見(由本會填寫) 

□ 繳驗證件經審有誤，請於文到 15 日內依左列勾選項目補件： 

 □申請表資料填寫不全或有誤。 

 □學員證或收據不符規定（非屬當年度學員證或收據非正本）。 

 □領據資料填寫不全有誤或未附本人存簿正面影本。 

 □未附最近三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正本或未註記族別。 

 □申請人數已額滿。 

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繳驗證件審查無誤，符合申請。 

審核結果(由本會填寫) 

□符合申請資格，核發補助款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。 

□不符合申請資格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 

附件 1 

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請浮貼學員證正面影本 

 

請浮貼學員證反面影本 

所附資料正確無誤   申請人(簽名及蓋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 2 

請浮貼收據正本 



 
 

 
 
      

 領    據 

摘 要 支付臺中市 103 年度補助原住民報考國家考試研習補助計畫 備 考  

金 額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元整(由本會填寫)。 

該款項已照數領訖  此據 

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 台照 
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帳號(銀行完整帳號) ： 

具領人(簽名及蓋章)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戶籍住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3  年   月  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件 3 

請浮貼申請人存簿正面影本 



 
 

「 103 年度原住民報考國家考試研習補助」切結書 

(本表件務必由本人親自填寫，並簽名蓋章) 

補習班名稱: 

學員姓名: 

學員身分證字號: 

課程起迄日期:     年    月    日 ~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本學員           確實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補習班) 報名

國家考試相關課程或購買相關專業書籍，如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相關

責任，並將補助款項繳回。 

  此致 

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

 
 

補習班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學員確認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中 華 民 國    103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附件 4 


